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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聯 絡 人：謝佩珊
聯絡電話：02-29393091#63312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4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 政人字第1140003028號
速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附件1.仲尼傑出教學獎評選辦法、附件2.仲尼獎推(自)薦書、附件3.連署推薦名
冊、附件4.入圍者資料表

 本校114年度「仲尼傑出教學獎」自即日起至114年3月3
日（星期一）受理申請與推薦，請各學院應推薦一人以

上，並請各單位鼓勵所屬自薦報名、連署推薦或接受評

委會徵詢，請查照轉知。

 

依本校「仲尼傑出教學獎評選辦法」辦理。

旨揭獎項參選資格及報名方式摘述如下：

參選資格：本校在職且實際從事教學工作之專任教師

（含專業技術人員及約聘教學人員），且無仲尼傑出

教學獎評選辦法第3條第2項所定不得參選要件者。

除由仲尼傑出教學獎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委會）

主動徵詢外，報名方式如下：

為彰顯學院之教育貢獻及理念，各學院應推薦一人

以上。

本校專任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

本校在籍學生或畢業校友十人以上連署推薦。

由申請人自薦報名。

為擴大及鼓勵參與仲尼獎，自112年申請程序簡化：推

（自）薦參選者請填具推（自）薦書（如為連署推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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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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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請併附連署推薦名冊）。候選人經初評入圍後，方需

填送入圍者資料表、佐證資料表及相關佐證資料。

請各學院應推薦一人以上參加評選，並請各單位鼓勵所

屬自薦報名、連署推薦或接受評委會徵詢。

檢附旨揭辦法、仲尼獎推（自）薦書、入圍者資料表、

佐證資料清單及連署推薦名冊各一份，並公告於本校人

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正本：本校各單位(電子布告欄)
副本：人事室第二組

校長 李蔡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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